东北大学材料电磁过程研究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关于东北大学毕业研究生及相关知识产权

协议书

1． 本协议由东北大学材料电磁过程研究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甲方）与毕业研究生（乙方）在认同乙方在东北大学期间的研究工作的成果的知识产权属于东北大学的基础上签署。
2． 乙方在离校前必须向指导教师提交实验原始记录、实验样品及毕业论文纸板及相关电子版文件等。
3． 乙方在离开东北大学后若要公开或发表基于东北大学的研究结果须经甲方书面同意，且第一作者单位必须为东北大学材料电磁过程研究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如实验室名称发生变更，应使用当时名称）。
4． 乙方在离开东北大学后不得以个人或其他单位名义申请基于其在东北大学工作成果的奖励与任何种类的专利。
5． 协议签署后立即生效，任何一方对他方违反本协议造成的后果具有提出法律诉讼的权利。
6． 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及乙方的指导教师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代表           签字

乙方               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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